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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瑞普基因签订市场推广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发挥协同优势，杭州瑞普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瑞普基因”）拟委托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达药业”或“公

司”）进行基因检测产品及服务项目的市场推广活动，瑞普基因按季度向贝达药业

支付推广费用，这是双方在 2017 年达成战略合作之后新的业务合作拓展。 

2017 年 2 月，人社部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2017 年版）》，限定了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支付范围，规定只有参保人员患有

EGFR 基因敏感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并有相应的临床体征及症状、实验室和辅

助检查证据以及相应的临床诊断依据的情况下，使用埃克替尼发生的费用才可由医

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基因检测报告成为了埃克替尼医保报销的前提。瑞普基因拥

有领先的基因检测平台和生物信息大数据分析平台，为患者的诊治提供了准确、及

时的检测服务。此次公司与瑞普基因充分认识到基因检测对精准治疗的重要性，继

续在市场推广方面达成合作。本次委托相关业务费用按照实际发生费用和同类基因

检测企业的市场推广费比协商确定，首批费用计划不超过 2500 万元。 

因公司实际控制人丁列明博士持有瑞普基因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合作构成关联交易。交易协议签订后，瑞普基因与

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关联交易涉及金额累计将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0.5%，按照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提交董事会审议批准。2018

年 11 月 2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赞成 8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和瑞普基因签订市场推广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丁列明先生已回避表决。公司事前就上述事项通知了独立董事，提供了相

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获得了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独立意见。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69）、《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杭州瑞普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341831603P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绿汀路 1 号 1 幢 660 室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君飞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基因技术、基因诊断与治疗、生物技术、检测技术与计算机软件的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生产：生物试剂（除药品、化学危险品及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实验室用品、

仪器仪表、化工原料及产品（除易制毒化学品和化学危险品）、试验试剂、检测试

剂、医疗器械（限一、二类）、科研设备及耗材、实验室设备。（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瑞普基因是一家由海归博士技术团队运营的公司，致力于通过世界领先的二代

基因测序法与生物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对癌症患者早期筛查、靶向药用药指导、耐

药跟踪等全周期诊疗环节的临床基因检测。 

瑞普基因 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288,675.93 元人民币，净利润-22,693,763.37

元人民币。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瑞普基因净资产为 40,513,296.85 元人民币。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协议主要内容以及交易定价政策和依据 

经双方友好协商，基于共同推广基因检测的共识，公司为瑞普基因提供专业化



 

市场推广服务。公司将根据瑞普基因的技术优势和产品特性制定相应的市场推广策

略，发挥公司已有的市场平台优势，在组织埃克替尼市场推广活动的同时组织基因

检测产品的介绍和说明，向目标客户介绍基因检测产品的主要特点及优势，继而在

临床上推广使用有针对性的、专业化的基因检测服务，帮助临床医生对检测结果阳

性的患者及时给予最优的临床治疗。 

（一）服务内容 

1、项目咨询：包括产品战略及定位规划、产品推广策略、市场准入策略、公

共事务策略及其他瑞普基因要求的专题项目。 

2、学术推广会议，包括学术研讨会、城市圆桌会、患者教育会等与市场推广

有关的会议组织形式。 

3、市场调研：包括产品/竞品市场状态调研、相关治疗或检测领域内的临床使

用现状调研、临床使用情况反馈、市场问题调研、医生问题调研、目标受众/患者专

题调研等。 

（二）费用及定价 

推广服务的费用由双方根据实际发生费用和同类基因检测企业的市场推广费比

协商确定。费用按季度进行结算，自合作协议签订后，首批推广服务费用金额计划

不超过 2,500 万元。 

（三）协议有效期 

协议于双方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一年。 

 

四、本次合作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推广基因检测的专业使用，提高肿瘤治疗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公司根据自身

的资源优势与基因检测领域的优秀企业展开合作，有利于提升公司产品的综合服务，

提高埃克替尼的整体市场覆盖率，强化竞争优势，本次交易系公司正常业务经营需

要，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对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不会

产生不良影响。 

 

五、2018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瑞普基因于 2017 年 2 月与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2018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与瑞普基因总计发生 5,305,600 元基因测序分析和研究的委托费用，除

此之外，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 

公司同瑞普基因签订市场推广协议，促进了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发挥了协同

效应。双方充分认识到基因检测在精准医疗领域的重要性，瑞普基因委托公司进行

基因检测产品及服务项目的市场推广活动，有利于提升基因检测服务的普及性和专

业性，解决肺癌患者对于基因检测的现实需求，有利于提升埃克替尼的可及性，也

有利于提高公司单位市场推广投入的产出。在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的基础上，

协议内容合理、交易价格公允，双方的合作不会影响公司经营活动的独立性，也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2、独立意见 

随着抗癌领域靶向药物的快速发展，基因检测作为前置性程序在肿瘤治疗中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司同瑞普基因签订市场推广合作协议后，在进行自身产

品市场推广时协同组织基因检测产品及服务项目的市场推广，有利于提升基因检测

服务的普及性和专业性，增强埃克替尼的可及性，提高单位市场推广费用的产出，

实现共赢。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双方的

合作不会影响公司经营活动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在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过程中，公司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审议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七、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贝达药业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

事前认可并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平、

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



 

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本保荐机构对贝达药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

见； 

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贝达药业与瑞普基因签订市场推广合作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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